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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
有关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（含代建制项目）

采购预算执行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市（州）财政局：

为加强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有关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（含

代建制项目）采购预算执行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》

等规定，现将此类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政府采购预算管理。所有的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

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项目，均应编制部门预算，包括项目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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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资金和代建管理费，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还需同时编制政

府采购预算，涉及预算调整调剂的，应在下达文件时列示为政府

采购资金。

二、备案政府采购计划。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且完成可行

性研究报告审批的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（勘察、

设计、监理）项目（含代建制项目）实施前，采购人应当在“青

海省数字财政系统”中备案政府采购计划，组织形式选择“分散

采购”。达到必须招标条件的采购方式选择“公开招标”或“邀

请招标”（代建制项目选择“工程代建”，代理机构选择“无”）；

项目具体招标流程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组织实施。未达到必须招标条件（依法不进行招标）的项

目，采购方式选择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录入政府采购合同及支付。采购人应当在采购合同签订

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采购合同在“青海省数字财政系统”

中进行合同备案，相关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四、特殊情形处理。对工程项目（含代建制项目）政府采购

预算一次下达的，部门单位可一次性备案计划、录入合同；分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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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年度）下达的，部门单位可通过“保障金”形式，录入项目总

预算，待正式指标下达后进行指标关联替换并进行支付。

五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各市州可参照执行。

2023年 9月 14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本厅预算处、国库处、绩效处、监督评价局及各预算管理处室，

存档。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9月 18日印发


